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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 

調和社會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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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

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下列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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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 

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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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的三要件 

秘密性 

•秘密性之判斷，係採業界標準，除一般公眾所

不知者外，相關專業領域中之人亦不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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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的三要件 

經濟性 

•所謂經濟性者，指可用於生產、製造、經營、銷
售之資訊，亦即可以產出經濟利益或商業價值之
資訊 

•經由投注人力、財力，經過篩選整理之資訊，且
非可自其他公開領域取得者，例如客戶之個人風
格、消費偏好等，足認係具有經濟價值之營業秘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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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的三要件 

合理保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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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按其人力、財力，依社會通常所可能之方法或技術，

將不被公眾知悉之情報資訊，依業務需要分類、分級而由不

同授權職務等級者知悉 

• 判斷是否已達合理保密措施之程度： 

• 具體個案中，視該營業秘密之種類、事業實際經營及社會

通念而定 

• 審查時，不採嚴格之保密程度，解釋上已達任何人以正當

方法無法輕易探知之程度，即可認定具備合理之保密措施 

• 合理保密措施必須「有效」，惟不須達「滴水不漏」之程

度 

• 主觀上有保護之意願 
• 客觀上有保密的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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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的三要件 

合理保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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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保密措施之例： 

• 可能接觸該營業秘密之員工簽署保密合約 

• 於文件上標明「機密」或「限閱」等註記 

• 將機密文件分類分級，對接觸該營業秘密者加以

管制 

• 資料予以上鎖、設定密碼 

• 保全措施（如限制訪客接近存放機密處所） 

 

• 主觀上有保護之意願 
• 客觀上有保密的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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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上研究開發 

•原則上歸雇用人所有，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受雇人於非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受雇人所有。但其

營業秘密 係利用雇用人之資源或經驗者，雇用人得於支付合理

報酬後，於該事業使用其營業秘密 

 

出資聘請 

•依契約約定，契約未約定者，歸受聘人所有，但出資人得於業務

上使用其營業秘密  

共同研究開發 

•數人共同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其應有部分依契約之約定；無

約定者， 推定為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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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竊盜、擅自重製、違反保密義務等不正

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 

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

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洩漏  

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

知其為第一款之營業秘密， 而使用或洩漏 

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

法使用或洩漏 

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

故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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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或防止

侵害請求權 

負損害賠償

責任 

計算損賠金

額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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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態樣 

•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得，

以及取得後之使用或洩漏 

•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用或洩漏 

•經告知應刪除、銷毀，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 

•惡意轉得人之取得、使用或洩漏 

 

處罰刑度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1千萬元

以下罰金。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3倍

範圍內酌量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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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間諜行為：任何人 

營業秘密 

不法取得 不法使用、洩漏 

竊取、侵占、詐術、脅迫、
擅自重製、其他不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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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者 

營業秘密 

合法取得 

未經授權 
逾越授權 

不法重製、使用、洩漏 

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者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N2zvfSDkcYCFVUzvAodwCgAng&url=http://blog.lib.npu.edu.tw/2books/modules/tad_link/&ei=J2t-VZ2ELtXm8AXA0YDwCQ&psig=AFQjCNEq7LOTiBfE_Uu_61B2GTW3Ww_oAg&ust=1434434691471100


Page  15 

持有營業秘密者 

營業秘密 

合法取得 
經所有人告知
應刪除、銷燬 

不為刪除、銷燬
或為隱匿 

持有營業秘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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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轉得人 

營業秘密 
合法取得 
嗣後不法
重製、使
用、洩漏、
持有 

不法取得 
不法使用 
、洩漏 
 

惡意轉得人 

不法取得、使用、
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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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不法取得我國人營業秘密，其
意圖在國外使用者，加重處罰 

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百萬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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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營業秘密罪，告訴乃論 

•告訴可分 

•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其他共犯 

域外加重，非告訴乃論 

公務員犯罪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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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之代表人、代理
人、受雇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本法之罪者，其所
屬法人及自然人雇主
等對該犯罪之發生，
未盡力為防止行為者，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雇
主處以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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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保密令制度之實務困難 

    －企業擔心營業秘密外洩之風險 

 －確保偵辦過程中接觸偵查內容之人
保密，實務執行有困難  

智財案件審理法-秘密保
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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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察官依職權核發 

•對象：接觸偵查內容之人 

•禁止行為 

§14-1 

核發規定 

•書面或言詞為之 

•以書面為之，送達生效；以言詞為之，自告知生效 

•偵保令應記載事項 

§14-2 

形式及生效規定 

•偵查中及偵查終結未起訴者，由檢察官撤銷或變更之 

•起訴後，起訴效力所及之偵保令，由法院確認其效力 

§14-3 
偵保令之撤銷、變更 

配套制度 

•違反者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違反偵保令者，亦適

用之 

§14-4 

違反偵保令之刑事責

任 

不得為訴訟外程序使用 
不得揭露予未受偵保令之人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N2zvfSDkcYCFVUzvAodwCgAng&url=http://blog.lib.npu.edu.tw/2books/modules/tad_link/&ei=J2t-VZ2ELtXm8AXA0YDwCQ&psig=AFQjCNEq7LOTiBfE_Uu_61B2GTW3Ww_oAg&ust=1434434691471100


Page  22 

互惠原則  (第15條) 

 外國人所屬之國家與中華民國如未共同參加保護營業秘密之國際條約或無相互保護營

業秘密之條約、協定，或對中華民國國民之營業秘密不予保護者，其營業秘密得不予

保護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
民事訴訟  (第13條之5) 

 外國法人如未經我國認許，並未取得法人資格，依司法院院字第533號解釋認為無提

自訴之權，其營業秘密受侵害時，即無法循法律途徑尋求救濟，殊有礙於國際貿易之

促進，且不利跨國公司來臺投資，爰參照商標法第99條、著作權法第102條、專利法

第102條之規定，增訂未經認許之非本國法人得為訴訟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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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管理 

組織管理 

人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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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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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守則 教育訓練 

契約管理 

課程研習內容 
設置專責人員 
善用集會場合 

簽屬保密協定 
競業禁止約定 

確認職務範圍 
注意勞動法規 
不得洩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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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對象 

•在職員工＋離職員工 

•簽署時機 

•進公司時 

•在職中 

•離職時 

•簽署內容 

•營業秘密範圍界定 

•保密義務及附隨義務 

•保密期間 

•違反義務時之處理 

簽署保密協定 

•競業限制內容不得超出合理範圍 

競業禁止約定 

契
約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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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明確告知員工之職務範圍，並載明業務處理程序及方式 

•對有撰寫工作日誌必要之員工，亦應明白告知相關記錄方式 

確認職務範圍 

•企業於工作守則中規定員工之保密義務時，應注意不得違反勞動相關法規，

增刪修改相關規定時亦同 

注意勞動法規 

•工作守則中亦應明定，即便非屬自己業務範圍內的機密事項，員工亦負有

不得將該秘密外洩之義務 

不得洩密義務 

工
作
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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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管理的重要性 

•管理組織的概要 

•具體的管理規則 

•機密洩漏後之適當處理方式 

課程研習內容 

•選定適合的教育研習負責人，專門負責規劃教育研習的課程內容、製作各

式教材、挑選適當講師及評估員工學習成效，將教育責任明確化，將有助

於此項業務之推展與專業化 

設置專責人員 

•應善用各類員工集會場合(如晨會或工作會議)，隨時提醒員工注意營業秘

密管理相關事項 

•如有營業秘密相關之新聞報導或重大時事，亦可公告週知，並藉機告知員

工正確處理方式 

善用集會場合 

教
育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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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訊密等之區辨

與標示 
2.設備管制 

4.電腦系統 

管理 
 3.區域控管 

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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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密等之 

區辨與標示 

機密文件可以依重要性及

機密程度區分不同等級 

紙本文件 

標籤or卷宗or戳記 

電子檔案 

USB標籤加密 

機密文件與其他一般性文件

應分別存放及保管 

為使接觸企業內部資訊之
人，能清楚認識接觸之文
件內容是否為機密，應落
實加註機密等級之措施 

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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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紙本機密文件存放於保險櫃中，由專門人士負責管理，管理者有輪調或

更替之情況時，應確實辦理交接工作，並同時更換相關設備之密碼 

紙本機密文件之控管 

•一般機密檔案→可儲存於負責員工之電腦，但應加密並定期更換密碼 

•重要機密檔案→僅開放於特定電腦開啟或操作，且非經一定層級以上主管

之授權，不得開放下載之權限或功能，並應限制得接觸該電腦之員工身分 

電子機密檔案之控管 

•限制機密文件資料之存取、下載、複製、回收及銷毀，配置專責人員，職

司紀錄機密文件資料或檔案卷宗存取、下載、複製、回收及銷毀之時間、

流向與次數 

限制機密文件資料之處理 

•紙本機密文件→應落實回收銷毀之機制 

•電子機密文件→採取不可回復之刪除銷毀措施 

採取不可回復之措施 

設
備
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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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營業秘密之場所應與一般場所  有所劃分，以茲區隔與辨識 

•可於保密場所之特定範圍內，於明顯位置張貼或設置警語標示 

場所區隔 

•保管場所應配置全天候輪班的保全人員，並落實出入管理登記制度 

•無足夠經費聘請保全人員，至少應裝設保全系統或監視錄影器 

設置保全 

•保管場所應加裝高科技的認證系統，例如使用IC卡認證、指紋辨識認證、

虹膜辨識認證等 

認證系統 

•櫃檯總機人員應將外來洽公人士引導至貴賓接待室或會議室等待，避免其

進入公司辦公核心區域 

貴賓接待 

區
域
控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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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子郵件內容及備份資料編碼化，並以書面明確記載資料複製或備份之

步驟，以便後續查驗或稽核 

訂定網路連線管理規則 

•設定電腦或檔案之登入密碼，且密碼設定的強度亦應予以要求，禁止同一

或類似的密碼重複使用 

加密限制 

•應設置防火牆及防毒軟體，以防範電腦病毒之惡意攻擊；存有營業秘密之

電腦，不可任意安裝不必要的軟體 

強化入侵防禦 

•登入電腦或網路伺服器時，要求使用IC卡認證、指紋辨識認證等認證系統，

並在該系統上加入PIN輸入功能 

認證系統 

電
腦
系
統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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